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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核心產品發表暨樂活產業論壇辦法 
 

一、活動緣起 
創意與創新的思維模式是世界的潮流，更是台灣邁向國際舞台的關鍵因素。

創新不只是構思想法，更要能將想法轉換成商品。本校希望藉由「2015 核心產

品發表暨樂活產業論壇」促進南區各夥伴學校及 Incubation Alliance(IA)育成交流

聯盟學校間之學習與交流，創造學界與業界之雙贏成果！ 
 
二、辦理單位 

 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
  主辦單位：嘉南藥理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
  協辦單位：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-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教育部南區   
           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、台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、台南 
            市企業發展研究協會、台南市文化觀光伴手禮產業發展協會、 
            台南市工商企業跨業交流會、台南市跨業交流協會 

 
三、參展/參賽對象 

嘉南藥理大學及南區各夥伴學校師生、Incubation Alliance(IA)育成交流聯盟

學校師生。 
 
四、參展/參賽補助 

參展或參賽作品每件補助費用 1,000 元，凡完成當日活動參與即繳交產品資料後，

於活動後匯入參加者帳戶，參展海報由主辦單位統一製作。 
 
四、活動主題 

凡是可解決或改善生活需求，增進生活品質上之任何創新創意產品，均可報

名參展或參賽，期能將創新加值，利用研發設計商品，豐富樂活產業。 

五、展示時間與地點 
時間：2014 年 6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 09:00-14:00 
地點：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會議中心二、三樓 

六、創新發明競賽活動 
（一）時程 

活動內容 時程 
比賽辦法公布 104 年 3 月 26 日（週四） 
報名 104 年 3 月 26 日（週三）至 5 月 20 日（週三）

書面初審 104 年 5 月 21 日（週四）至 5 月 26 日（週二）

書面初審通過名單公布 104 年 5 月 27 日（週三） 
現場評審決選 104 年 6 月 5 日（週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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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評分標準 
1.本競賽分為初審與決選。初審採書面審查方式，決選採實物展示及現場

訪談方式進行。 
2.初審說明： 
 初審由主辦單位依報名資料的完備性，是否符合本競賽辦法、智慧財產、

合法性、創新與獨特性等推薦進入決選。 
3.決選說明事項： 
 決選為書面及現場審查，由評審委員依其商品化效益、應用價值、廣宣

技巧等相關項目，進行現場訪談後，再由主辦單位進行成績統計。 
項目 審查重點 權重 

創新與獨特性 

創新理念  
獨特性  
新創價值  

不可取代性  

50% 

商品化效益 

可行性分析  
短期實現性  

成熟度  
20% 

應用價值 
產品效益  

市場定位及應用 
20% 

廣宣技巧 
說明內容  
應答能力 10% 

 
（三）競賽獎勵 

依成績高低頒予金牌獎、銀牌獎、銅牌獎及佳作若干名，各授予獎狀乙紙，

獎勵金由當年度相關補助計畫預算核定通過後核撥，獎勵金牌獎為 5,000
元、銀牌獎 3,500 元、銅牌獎 2,000 元、佳作 1,000 元。 
 

七、智慧財產與合法性說明 
（一）參加作品內容須遵守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肖像權、隱私權、個人

資料保護等法律規定，如有侵權爭議，由參加者自行負責。 
（二）所有參加作品必須保證絕無抄襲仿冒之情事。 
（三）獲獎作品經人檢舉涉及抄襲或違反著作權等相關法令，經法院判決確定

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。 
（四）參加作品需為自己創作，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證者，

將取消其參加資格。 
（五）參加作品不得為市面上已公開發行之產品或其他供商業用途之創作。 
（六）參加者於活動期間所產生之各項資料，其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參加者所

有，並同意以無償方式授權予主辦單位進行作品之教學、展示、宣傳等，

主辦單位對於參加作品擁有攝影、報導、展出及在其他媒體刊登、並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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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研發成果商品化成果展及相關推廣使用之權利，參加者應配合參與相

關活動及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，主辦單位不負責前述智財權可能產生爭

議之相關法律責任。 
 
八、注意事項 
（一）報名文件及繳交作品，需於規定期限前送達指定處。繳交文件及作品不

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，亦無退回之義務。 
（二）參展(賽)作品應注意勿違反藥事法、健康食品管理法等相關法規之規

範。 
（三）參加者因參與本活動所產生之相關費用，均由參加者自行負擔。 
（四）參加者應尊重評審委員會決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 
（五）凡參加報名者，視為已充分瞭解此競賽規則中各條款，並同意完全遵守

本規則所述之各項規定。 
（六）主辦單位若發現參加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各項規定者，將取消

其參賽資格，若獲獎，得追回獎金及其他獎項。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

失，參加者應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（七）主辦單位有調整本活動內容之權利。 

 
九、報名方式 

◎ 請於 104 年 5 月 20 日(週三)前詳填附件之報名表 E-mail 至
box660@mail.cnu.edu.tw，並郵寄簽章後之報名表至主辦單位，嘉南藥理大

學教師可逕送報名資料至輝振大樓二樓(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辦公室)。 
◎ 郵寄地址：717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嘉南藥理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 

【信封外袋請註明報名創新發明競賽】 
◎ 連絡電話： 

(06)266-4911 分機 7200 嘉南藥理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蘇小姐或陳執行長  
 


